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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旅游发展委员会
关于转发《云南省旅游行业廉政公约》《云南省
旅游企业及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的通知

各县市文体广电旅游局（旅游局）：
2016年9月29日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召开首次全省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党建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会上，省旅游业协会、5个专业协会、7个分会会长签订了云南省旅游行业廉政公约，制定了云南省旅游企业及从业人员行为规范。为切实促进全州旅游行业行风建设，规范旅游从业人员行，现将《云南省旅游行业廉政公约》、《云南省旅游企业及从业人员行为规范》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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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旅游发展委员会

2016年11月24日

云南省旅游行业廉政公约

    为维护公平公正的旅游市场秩序，促进全省旅游行业行风建设，现结合云南旅游行业实际，制定如下廉政公约：

1.严格执行云南省旅游经营和服务“十五不准”，规范旅游从业人员行为，推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严格执行旅游行业组织会长办公会、监事会、理事会、会员（代表）大会等会议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不独断专行，软弱放任；

3.完善法人综合治理机制，依法行使权力，不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坚持依法依规选人用人，不任人唯亲、徇私舞弊；

4.坚持“服务行业、服务政府、服务会员”的宗旨，以广大旅游者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务实为民，不弄虚作假、与民争利；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不奢侈浪费、贪图享受；

5.树立服务于全省旅游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意识，廉洁奉公，积极主动为旅游行业出谋划策，脚踏实地干实事，不以权谋私、投机取巧。

云南省旅游企业及从业人员规范

为规范云南省旅游从业人员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结合云南旅游行业实际，要求各旅行社、相关旅游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在经营和服务中严格执行“十五不准”：

1.旅游购物企业、商家及其从业人员和导游、旅游车驾驶员不准通过夸大商品功效等方式向游客进行虚假宣传，诱导旅游者购物或通过言语刺激、行为威胁等方式强迫及变相强迫游客购物；
2.旅游购物企业、商家不准以假乱真、以次充好、销售质价不符的旅游商品以及不明码标价、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游客与其交易；

3.旅游购物企业及旅行社不准以不正当理由拒绝游客退货；

4.旅行社在组织旅游过程中不准不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在签订合同时故意不明确约定事项或强迫游客接受“霸王条款”，实施价格欺诈，擅自将旅游接待业务委托其他旅行社；

5.旅行社不准采购达不到合同约定标准的产品和服务；

6.旅行社、旅游车公司、导游、旅游车驾驶员不准在接待游客过程中故意降低合同约定的标准、改变旅游行程安排（因不可抗力情形除外）和在旅游合同约定之外安排购物和自费项目；

7.旅行社及导游不准以“烧香、解签”等为名诱导欺骗旅游者；

8.导游、旅游车驾驶员不准刁难游客、对游客的合理要求不予满足、甩团、甩客、辱骂游客、殴打游客；

9.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网络经营者）不准未取得经营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或超出许可范围经营相关业务；

10.任何个人不准未取得导游证、领队证、从业资格证从事导游、领队业务、旅游车驾驶服务；
11.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网络经营者）不准未取得旅游服务经营资质发布旅游服务广告；

12.旅游汽车公司、旅行社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准使用、调用无营运资质的车辆承揽旅游包车业务；

13.旅游车驾驶员不准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驾驶、强超抢会、赶行程、赶夜路；

14.旅游车驾驶员不准在驾驶旅游车辆过程中进行导游和导购讲解；

15.旅行社不准安排游客到未取得餐饮服务量化分级管理B级以上等次的餐厅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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